
上市公司法人股抵押登记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深证业字〔1994〕第58号
 
  为规范法人股抵押登记业务，根据国家有关法规，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一、上市公司法人股抵押登记统一由深圳证券登记公司集中办理，深洲证券登记公司可以委托
指定登记机构代办当地上市公司法人股抵押登记业务。由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出具的“股份抵押
登记证明书”是法人股抵押登记正式生效的唯一凭证。
 

第二条  
 
二、证券持有人可选择向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或指定登记机构提出股份抵押登记申请，并须提交
如下文件和资料：
1、申请书；
2、抵押参与方达成的协议书；
3、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4、法人授权委托书；
5、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第三条  
 
三、证券持有人选择向深圳证券登记公司提出股份抵押登记申请的，按下列程序办理：
1、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文件和资料，对法人股名称和股数进行核实，同时填
写“法人股抵押登记审核表”(附一)。对于核实无误的，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将“法人股抵押登
记通知书”（附二）传真至指定登记机构，同时对抵押股份进行冻结。在冻结期间，该笔股份
不得转让。
 
2、指定登记机构在收到“法人股抵押登记通知书”传真件后三个作日内对抵押股份进行冻结
，并传真“法人股抵押登记通知书回函”(附三)给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存管部。
 
3、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存管部在收到指定登记机构回传的“法人股抵押登记通知书回函”后
，即可为抵押申请人出具“股份抵押登记证明书”（附四）。
 

第四条  
 
四、证券持有人选择向指定登记机构提出股份抵押登记申请的，按下列程序办理：
1、指定登记机构审查申请人所提交的文件和资料，对法人股名称和股数进行核实，同时填写
“法人股抵押登记审核表”。对于核实无误的，指定登记机构将“法人股抵押登记通知书”传
真至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存管部，同时对抵押股份进行冻结。在冻结期间，该笔法人股份不得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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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存管部在收到“法人股抵押登记通知书”传真件后三个工作日内对抵押
股份进行冻结，并将“法人股抵押登记通知书回函”和“股份抵押登记证明书”传真且同时将
原件特快专递给指定登记机构。
 
3、指定登记机构在收到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出具的“法人股抵押登记通知书回函”和“股份抵
押登记证明书”的原件后，将“股份抵押登记证明书”原件交给抵押申请人，传真件留底存档
，并办理签收手续。
 

第五条  
 
五、在法人股抵押冻结期间，因股份拆细域或合并、股份转换等发生的股份变更或股份性质变
化，将依照抵押协议书有关条款和其它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变更和冻结处理。因权益分派或其
它原因致使股份增加的，如协议书没有特别说明，将对新增股份也予以冻结，红股、配股权证
和认购的配股均登记在原证券持有人名下，但配股权证在其交易、认购期间不予冻结。对于派
送的现金股息，则按照抵押协议书有关条款处理，如协议书设有特别说明，则予以冻结。
 

第六条  
 
六、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和指定登记机构对发生的每一笔法人股抵押登记业务，应按证券名称和
时间顺序在“法人股抵押登记统计表”(附五)上进行记录，并定期对帐。
 

第七条  
 
七、收费
1、手续费：每笔收费600元；
2、上述费用在中请办理法人股抵押登记时由办理机构直接收取，不在深圳证券登记公司和指
定登记机构之间划拔。
 

第八条  
 
八、本办法由深圳证券登记公司负责解释。以前有关法人股抵押登记的处理程序或规定与本办
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九条  
 
九、本办法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起执行。
 
  附件1：法人股抵押审核表
  附件2：法人股抵押登记通知书
  附件3：法人股抵押登记通知书回函
  附件4：股份抵押登记证明
  附件5：法人股抵押登记统计表 

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1994-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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